招标公告

1、 项目名称：聊城市退役军人医院可回收垃圾出售采购项目
2、 项目内容：医院可回收塑料制品、玻璃制品
三、项目预算：塑料制品≥0.8元/kg、玻璃制品≥10元/t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
供应商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资质要求：供应商必须提供再生资源回收资质
六、需要提供的资料：加盖公章的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再生资源回收资质证书复印件。
七、报名时间及地点：请于2026年6月4日8：00至2026年6月10日17：30到聊城市退役军人医院门诊楼四楼财务科报名。
八、联系方式：财务科：０６３５－８３４４０２１
 
            聊城市退役军人医院财务科
　　　　　　　　　　　　　　　2026年6月4日






[bookmark: _GoBack]











报价函
项目名称：聊城市退役军人医院可回收垃圾出售采购项目
	最终报价（元）
	大写：                       元
小写：                       元

	质保期
	             年

	交付期
	合同生效后       天

	售后服务
	出现质量问题接到买方通知后到达现场的时间     小时

	需要澄清的其他内容
	



                               企 业 名 称：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2026年6月4日  
 
